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 2012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53 号）的有关规定，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

司”）编制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 2012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本公司保证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2012 年2 月19 日，本公司与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书》。根据协议，本公司向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湖北省路桥

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10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25%。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配套融资不互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

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路桥100%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湖北省国资委，控股股东仍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均未发生变更。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标

的资产的交易作价，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湖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本次交易涉及向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不超过10名投资者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为东湖高新审议本次交

易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即不低于9.55元/股；向不超过10名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定价基

准日为东湖高新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7.32元/股。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审批情况 

2012年6月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交易的同意批复； 2012 年



 

6月4日，本次交易依法获得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批准；2012 年6月4日，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012 年9 月2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2】1240 号”《关于核准武

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96,308,869 股股份购买资产，

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1,882,955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二、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情况 

（一）购入资产整体情况及作价情况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购买资产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审计，出具了

“众环审字[2012]第381 号”《审计报告》，购入资产审计结果为：截止2011年12月31日的资产总

额为2,917,711,397.22元，负债总额为2,469,714,932.17元，账面净资产为447,996,465.05元。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其进行了资产评估，出具了“鄂众联评报字[2012]第068 号”《评

估报告》，评估结果为：截至2011年12月31日，湖北路桥全部股东权益账面净值414,512,605.67 元，

评估值为919,749,700.00 元。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为919,749,700.00 元。 

根据相关规定，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即9.55元/股向发行对象发行股份96,308,869股进行认购。 

（二）购入资产交接情况  

截至2012年10月16日，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并取得了

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420000000029178的营业执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所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完毕。 

2012年10月23日，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12）第071号”《验资报告》。 

2012年10月31日，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过渡期

损益状况出具了“众环审字(2012)1318号”《审计报告》。 

公司于 2012年11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从人民币496,065,960元变更为人民币 592,374,829

元，折合592,374,829元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其中，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为165,758,103股，占总股份的 27.98%。  



 

 

三、 购入资产2012年度盈利预测及实现情况  

（一）盈利预测差异补偿条件及方式  

根据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本公

司购买之标的资产补偿测算期间（即2012年、2013年及2014年）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

数低于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2012]第068号”《评估报告》中

同期净利润预测数，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应以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进

行补偿，由公司以总价1.00元回购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并

予以注销。《评估报告》盈利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期限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预测净利润 7,133.71 10,097.91 11,203.73 

 (二)盈利预测差异补偿数额 

1、补偿测算期间内，每一测算年度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应补偿股份

的具体数量将按以下公式确定： 

[（累计净利润预测数－累计净利润实现数）×每股发行价格×认购股份总数]/ [补偿

期间内各期的净利润数预测数总和×每股发行价格与决议前20日均价孰低]－已补偿股份

数 

2、在补偿测算期间届满后至补偿测算期间最后一年年报公告日之前，公司将聘请

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减值测试显示：减值额占标的资产

作价的比例大于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占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则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还需另行补偿部分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按以下公式计算： 

 [累计减值额/标的资产作价] ×认购股份总数－补偿测算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3、上述公式所涉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1）所涉及的净利润数（包括预测和实际数）或减值额均为标的资产对应数额，即湖

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的净利润数（包括预测和实际数）； 

（2）每股发行价格：即本次交易发行价格9.55元/股； 

（3）认购股份总数：即本次发行数量9,630.8869万股； 

（4）标的资产作价：即本次定向发行中，湖北路桥100%股权作价91,974.97万元。 



 

4、自《关于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

签署之日起至回购实施日，如果公司以转增或送股的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湖北省联合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东湖高新的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其应回购的数量应调整为：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三） 购入资产2012年度盈利预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度盈利预测数 2012年度盈利实现数 盈利预测完成率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133.71 7,652.02 107.27% 

 

四、 结论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2012年度实际盈利情况与盈利预

测无重大差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2012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完成盈利预测的盈利目

标。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19日 

 

 


